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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 30 年，为了应对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和政府资金短缺所带来的挑战，政府、企
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跨部门协同的相关实践在世界各国有了非常普遍的应用。西方学
者也围绕协同治理这一概念开展了大量研究。近年来，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我国
学者开始对跨部门协同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其中不乏对西方有关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分析、借
鉴。但是，由于对相关概念的认识不够深入，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却较少引用西方有关“协同
治理”的文献。为了更好地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进一步研究奠
定基础，有必要对西方文献中“协同治理”这一概念进行追根溯源，从历史和多学科维度对相
关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进一步明确协同治理的内涵和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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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解析之必要性

在近年来的相关报告中，社会管理问题

被党和政府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社会管理格局”，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管理
的新篇章。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系”，
实现了社会管理目标从“健全格局”到“形成
体制”的飞跃。国家全面控制和包办代替的

社会管理模式正在向一种有法律保障的政府

主导、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的多主体合作管
理模式转变。创新社会管理在实务方面的需
求和发展，也推动了理论界对政府与其他组

织跨部门协同等相关主题的研究。“协同治
理”、“合作治理”等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
门词汇。
国内理论界对协同治理的关注才刚刚开

始，但西方学者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却早已

开展得如火如荼。近 30 年来，为了应对社会
问题日益复杂和政府资金短缺所带来的挑

战，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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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相关实践在各国有了非常普遍的应

用，西方理论界随之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虽然这其中出现了很多相似概念，但最终逐

渐倾向于使用“协同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跨部门协
同合作的现象。协同治理是当代西方民主社
会的产物，其产生与欧洲人文主义背景、民主
思想的普及、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企业管
理的变革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不能将这

一概念的研究结论直接照搬到我国。即便如
此，若能对这一深深根植于西方实践的理论

进行系统研究并将其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

来，必将对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实践和

理论研究大有裨益。
事实上，近几年很多国内学者也开始尝

试通过借鉴西方协同治理的研究成果对我国

的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提出建议。但是在这
些研究中，笔者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 其

一，在国内学者对“协同治理”及相似概念发
表的文献中，很少看到有关 Collaborative Gov-
ernance的文献。这对我国相关理论研究来
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其二，国外学者对
协同治理概念的理解也是莫衷一是。因此，
为了能更好地吸收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有

必要对西方语境中协同治理概念的起源与发

展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概念的比较进一步

明确其内涵，以期能够为国内社会管理机制

创新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概念溯源与研究脉络

( 一) 概念产生的背景
在过去的 30 年里，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构

架都面临改革压力，以期能够提高整体效能。
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里，公共机构面临改变组

织构架及管理方式的挑战。作为二十多年发
展的结果，民营化、服务外包以及采用商业管

理技巧的分权化 ( decentralization ) 、减员
( downsizing) 、去官僚化( debureaucratization)
逐渐被各国采纳。为了能够让政府更加以任
务和结果为导向，各国开始了去官僚化和分

权化的历程，改革的方式从全面质量管理到

政府流程再造，而这些改革措施被贴上新公

共管理运动的标签。［1］后来，人们在实践中
逐渐发现公共事务已不再仅仅是政府机构的

事情，而是通过由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非营
利组织共同组成的伙伴关系和网络来实现。
在这一背景下，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就变
得更加复杂，而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无法很好

地履职。基于前述事实，公共行政领域在最
近 10 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学
者们对网络、网络治理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学者们开始大量地关注公共机构和管
理者将采取怎样的改革来应对跨部门、多层
次的治理系统。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
是如何建立构架和程序来促进不同参与主体

的协同，并提高决策和实施的质量。最后，这
些观念被统一到“协同治理”这一概念中。

( 二) 概念使用的发展演变
1．历史维度
以协同治理及相似概念为主线，可以找

到为数众多的专著和文章。2011 年，美国锡
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学院( The Maxwell
School of Syracuse University ) 的冲突分析与
解决项目( Program for the Advancement of Ｒe-
search on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PAＲCC)
在协同治理领域共搜集到了 252 篇文章( 含
专著) 。虽然 PAＲCC 所搜集的文献还有一
定的局限性，但是通过分析这些资料，仍然可

以找出西方学术界对协同治理及相关概念的

使用脉络。
这些文献是从对美国府际关系的研究开

始的。Elazar 于 1962 年出版了名为 Th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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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can Partnership: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
ation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的
书。［2］该书试图证明，随着美国社会的巨大
变化，美国政府的行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但美国的联邦制度自独立初期以来所

经历的变化并不大，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国

式伙伴关系。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情况相
似，几乎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不同政府间合

作的结果。自此，西方理论界的关注点开始
转向“合作”这一主题。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的一些文献资料主要关注两个主题: 公共部

门职能的民营化以及商业联盟中组织的互动

关系。90 年代前期，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影
响的不断扩大，文献数量增加并集中于与政

府职能外包 /民营化有关的主题，而且研究内
容逐渐深入———从哪些职能适合外包，到判
断一个地区的外包发展到何种程度，再到用

批判的眼光看待外包的成果。另外，在 1994
年，有学者最先在研究商业组织关系的时候

提出“协同优势”的概念。在 1996 年，“网
络”一词首次在文献中出现，并在 2000 年后
为学者们频繁使用。90 年代中后期，学术界
将关注点从外包 /民营化转移到战略联盟上
来。在讨论商业组织所组成的战略联盟时，
学者们经常使用到“协同”的概念，这说明
“协同”这一概念在最早出现的时候指的是
商业组织之间的协同。到 2000 年之后，协同
仍然是学术界的关注点，但讨论的内容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第一，协同的主体不再仅

限于商业组织，学者们开始更多地讨论政府

不同部门之间、政府之间、公共机构与企业或
者非营利组织之间或者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

同; 第二，从最初关注协同给各参与方带来的

益处，到分析如何实现协同优势，以及强调协

同各方之间利益分配机制的重要性; 第三，把

协同看做加强公民与政府的互动、提高公众
参与的手段; 第四，协同不一定是基于自愿

的，而是可能存在强制的协同。
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学

术界对民营化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并在 2000
年的时候出现一些文章讨论其局限性，或者

讨论被称为民营化升级版的 PPP。2002 年，
Henry Nicholas在文章中讨论民营化是否已
经过时的问题。［3］但到 2003 年，民营化再次
被广泛关注。在当年的 13 篇文献中，就有 6
篇与民营化相关。

2．多学科维度
西方学术界对协同治理的研究分散于多

个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以及
行政法等。
在政治学领域，先前的文献包括对联盟

动力学以及多元主义的研究。社会资本的概
念被用来阐述协同中的粘合机制以及促进或

阻碍联合行动的文化特征。Mancur Olson 的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为研究协同行为的形
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单但非常精致的

分析框架。［4］Ｒobert Alexrod 则对有利于合作
的条件和行为特征进行了阐述。［5］William
Ouchi在 198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了两
个问题: 其一，集体行为中各行为人在规范上

达成的共识; 其二，如何对基于市场机制和基

于规则的社会协调中的缺陷进行补偿。这篇
文章已经被一些重要的文献所引用。［6］此
外，另外两个主题的文献与协同治理具有很

高的关联度———法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政
府与私人部门关系的病理学研究。其中，后
者的内容包括了腐败、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裙
带资本主义。
在法学领域，法学家们一直以来就对与

协同治理有关的主题进行研究。Mark Freed-

—621—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land 尝试为英国的私人融资优先权( Public
Finance Initiative，PFI ) 提供一些分析原则。
PFI是英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于 1992 年提
出的由私人部门融资参与公共建设计划的方

案。PFI是公私伙伴关系的一种形式，目的
是刺激私人部门投资的意愿，在不增加财政

支出的前提下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7］Jody
Freeman 在一篇 1997 年发表的文章中给一
系列的规章改革项目贴上协同治理的标签。
当然，Freeman 是在行政法领域将协同治理
看作是对传统规则制定方式在质量、可执行
性及合法性三方面批判的回应，其对协同治

理的理解与本文的定义稍有不同。这些改革
项目的共同点包括政府机构的自由裁量权、
就规则及其应用进行谈判以及对附条件规章

的宽容。Freeman虽然认为有必要继续坚持
对政治责任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提倡对政府

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给予更多的宽容。［8］Mar-
tha Minow 对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教育、
医疗、福利、法律服务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的介入情况进行了研究。她提醒学者们需要
注意的是，整个系统事实上已呈现出各种冲

突，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宗教与
世俗之间的、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
冲突等等。学者们应该对这些冲突进行分
析，而不是对其进行掩盖。［9］

在经济学领域，有关文献涵盖的主题包

括博弈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
以 Oliver Williamson 的研究为代表的那些归
属在新制度经济学下的诸多概念和分析模

型，阐明了跨部门生产行为的结构、功能以及
弱点等问题。Julian Le Grand 采用了 Wil-
liamson“准市场”( quasi-markets) 的概念来分
析英国后撒切尔时代私人部门参与提供教

育、卫生、住房等社会服务的问题。［10］社会学

家 Victor Nee 也将研究领域延伸到经济学，
并采用 Williamson 和 Olson 所开发的概念来
研究组织行为中的规范与网络。［11］

在经济管理领域，有关商业联盟以及战

略伙伴的研究文献与协同治理研究紧密相

关。有关这一主题研究的文献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量出现，这与当时企业之间建立

联盟和战略伙伴的尝试是同步的。Farok
Contractor 和 Peter Lorange 在 1988 年编写的
一本书中尝试使用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对商业

联盟这一私人部门内的现象进行分析，并对

协同治理表达了特别的偏好。［12］

在公共管理领域，与协同治理有关的概

念已经成为研究的主流。这些相关的概念包
括公私伙伴关系、民营化、网络治理、协作性
公共管理等等。学者们研究的角度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 对协同治理的案例进行分析，并

分析取得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就协同治理过

程的某一具体环节进行分析，比如各方协同

的动因、信任的建立、领导力的影响、评估及
苛责等; 提出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就
已有文献来看，尚不明确是谁最先在公共管

理领域使用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这一
概念。根据笔者的研究，协同治理研究权威
之一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 Donahue教授曾在
2008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本章将研究一
种特定的公-私协同方式，我们将这种方式称
为‘协同治理’”。［13］469而根据可查的资料，
Donahue最早是在 2004 年一篇名为《关于协
同治理》(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的
文章中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14］1由此可以
推断，作为本文讨论意涵下的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这一概念最早由 Donahue在 2004
年使用。笔者通过电子邮件与 Donahue教授
取得联系。Donahue教授在回信中确认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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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这一推断。①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解析

( 一) 国内学者对协同治理的理解
在概念的使用层面，除了“协同治理”，

国内学者常使用“合作治理”［15］或“协作治
理”［16］来指代政府与其他组织跨部门的合
作、共治; 而相关文献中与“协同治理”对应
的英文翻译却为 Cooperative Governance［17］或
Synergy Governance［18］ 或 Synergetic Govern-
ance［19］。多数学者在文章中都认为协同治
理理论起源于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
立的协同学。通过研究，笔者发现三个有意
思的现象。首先，以 Synergy /Synergetic Gov-
ernance②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在为数不
多的搜索结果中绝大多数均为国内文献，而

Cooperative Governance③则只是强调企业或
政府部门之间加强合作的一种治理形式，还

远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 其次，从期刊网上搜

集到的资料来看，在国内学者发表协同治理

相关文章的参考文献中，几乎没有发现其外

文文献题目中含有 Synergy /Synergetic Gov-
ernance或 Cooperative Governance; 最后，在国
外有关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文献中，没
有学者将协同治理与物理学领域中的协同学

之间建立起任何联系。

①虽然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这一概念在 2004 年才被 Donahue 教授首次使用，但在外文文献的中文
翻译中更早使用了“协同治理”这一概念。比如，旅法学者陈力川于 2003 年 8 月翻译 Thomas Mouries名
为“La Gouvernance: Note de lecture sur l’ouvrage de Philippe Moreau Defarges”的文章时，就将 la gouver-
nance( 治理) 翻译为“协同治理”。同样的，在其另一篇名为《协同治理的国际思考与实践》的文章中，陈
力川将世界银行、欧盟等组织对“治理”的界定也归入“协同治理的定义”中去讨论。

②若要借用协同学的概念，从英语本身来讲，使用 Synergistic Governance 一词更为准确。表达两层意
思: 其一，多方一起合作; 其二，合作可以产生“1 + 1 ＞ 2”的效果。

③从英文语义上讲，cooperative和 collaborative意思非常接近，都来源于拉丁文的词根，表示一起工作的
意思。

在概念的界定层面，国内学者一般采用

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协同治理 = 协同理
论 +治理理论”。如郑巧和肖文涛认为:“基
于协同学理论和治理理论，协同治理是指在

公共生活过程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
目的。”［20］再如蔡延东认为: “基于协同学理
论，协同治理理论是指在公共生活过程中……
组成和谐有序高效的公共治理网络。”［21］第
二，借用国际组织给出的定义。如刘伟忠借
用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

“协同治理是……持续的过程。其中既包括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

各种促成协商与和解的非正式的制度安

排。”［22］李辉和任晓春也认为联合国全球治
理委员会所给出的这一概念的被认可度比

较高。［23］

( 二) 国外对协同治理的理解
1．国外对协同的理解
当“协同”被看作一个理论概念时，不同

学者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具体而言，可以分
为: ( 1) 将协同等同于多个行为者之间为了
共同目标一起共事。如 Donaldson 与 Kozoll
将协同定义为“所有形式的组织一起共事以
达成各种目标”。［24］Huxham 将协同定义为
“人们为了实现积极的目标而进行跨部门合
作的所有情况”。［25］( 2 ) 强调行动者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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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将协同定义为一种主动行动者之间的互

动过程。比如 Thomson 与 Perry 将协同界定
为一种自主或半自主行动者通过正式或非正

式协调所进行的互动过程。［26］Hardy 和 Phil-
lips在他们有关跨组织领域协同的讨论中将
协同界定为各方自愿参加的互动策略，并特

别将其与另外一种服从策略区分开来，因为

在后者中，一个强势组织( 比如政府) 可以通

过公权力对弱势组织( 比如社区组织) 进行

控制。［27］ Gray在定义协同的时候紧扣动态、
交互影响的脉络，他认为协同是一种动态、相
互影响与演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包括了配

合与协调。［28］Lawrence等学者将协同定义为
一种既不依靠市场也不依靠官僚机制控制的

跨组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各组织在一个

持续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沟通。［29］( 3 ) 强调行
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分享。Mattessich 与
Monsey 将协同界定为一种持久且为成员所
共同深信的关系。［30］15 ( 4 ) 有些学者的定义
在包括了前述学者的基础上增加了责任分担

的内容。比如 Himmelman 将协同定义为一
个组织之间互换信息、改变行为、共享资源、
提高各自能力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担

风险和责任，共享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受益，

达成共同目标。［31］3虽然协同需要各方共事，
但并不是所有的共事都等于协同。事实上，
协同只是共事的一种情况。
也有学者通过对协同及其相近概念的比

较分析，提出自己的界定和区分。Mattessich
与 Monsey 区分了合作( cooperation ) 、协调
( coordination) 和协同三个概念。合作是一种
没有共同愿景的非正式关系。协调是一种具
有可协调的愿景且更为正式的关系。协同则
是一种更加持续和固定的关系，需要建立新

的结构，以便构建权力体系，发展共同愿景，

开展广泛的共同规划。［30］39 Himmelman 也将

协同与其他概念进行了区别。他认为协同只
不过是四种共事策略中的一种，且每一种共

事策略都代表了组织间的不同联系，需要投

入不同程度的信任和时间。［31］1-5这四种共事
策略分别为: ( 1) 网络，它是一种为了互利而
交换信息的非正式关系。( 2 ) 协调，它代表
的是一种更加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各方为了追求互利和实现共同目标而互换信

息、改变行为。与网络相比，协调需要更多的
时间投入和更高的信任度，但仍没有机会进

入其他组织的权力范围。( 3 ) 合作，在追求
同一目标的过程中为了实现互利需要进行信

息互换、行为改变和资源共享。组织的投入
程度更深，可能使用正式的协议，而且这种关

系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和更高的信任度。每
个组织都为其他组织提供进入自己领地的渠

道。( 4) 协同，它需要各方为了实现互利和共
同目标具备提高各自能力的意愿，帮助其他

组织达到自身的最佳状态。在协同关系中，
各方共担风险和责任，共享收益，投入足够多

的时间，具备很高程度的信任，共享权力

范围。
与前面几位学者的分析角度相似的还有

Cigler。他在研究乡村社区的政策发展及执
行时绘制了一幅“伙伴关系光谱”。在光谱
的一端是组织松散、以交换信息为主要目的
的“网络关系”，紧接着的是基于低成本的简
单协议以及非正式或相对正式联系的“合作
关系”，然后是需要更高投入度、更紧密关系
和更多正规形式的“协调关系”，最后是关系
最紧密、最长、最正式和投入程度最高的“协
同关系”。［32］

概言之，协同治理中的协同作为治理一

词的修饰语，强调的是来自不同部门的参与

方采取集体行动的这一过程。而在这个过程
中，各参与方之间会建立起一种比较正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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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关系，而且各参与方都会为最终的结

果和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2．国外对协同治理的理解
“协同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的实践与学术探讨兴起于西方，目前已经成

为公共行政领域的热门词汇。但是西方学者
对其内涵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而且在使用的

时候可能与其他一些相近的概念产生混淆。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协同治理的理解

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 1 ) 政府以外的行动人
加入到治理中; ( 2) 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各行
动人共同努力。但是，不同学者给出的定义
所涵盖或者所强调的因素却不尽相同。

①参见 John Calanni、Christopher Weible 以及 William Leach 在西方政治科学协会( Western Political Sci-
ence Association) 2010 年年会上联名发表的文章“Explaining Coordination Networks in Collaborative Part-
nerships”。

Ansell 和 Gash 定义的协同治理内涵比
较窄。他们将协同治理定义为一种治理安
排———单一或多个公共机构与非国家部门利
害关系人( non-state stakeholders) 在正式的、
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协商的集体决策过程
中直接对话，以期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或者

管理公共项目或财产。［33］

Ansell 和 Gash 所给出的定义得到了比
较多的引用。还有很多学者在对此概念的定
义中并未明确是否包括“非正式”或“政府
间”的协同，他们的定义比较简练，但都有不
同的侧重点。
美国学者 Donahue 将协同治理定义为:

通过与政府以外的生产者共同努力，并与之

以共享自由裁量权的方式追求官方选定的公

共目标。［13］469这一定义突出了两点: 第一，公
共目标是官方选定的，每个参与方都能影响

具体目标的界定。由于目标界定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过程，因此政府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

权。第二，政府作为向公众全面负责的主体，
其自由裁量权是最大的，但其他参与者也应

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仅仅

按照政府的命令行事。
Culpepper 和 Chi 的定义也分别突出了

各参与方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性。Culpep-
per 认为，协同治理指的是政府和非政府行
动人在一个既定的政策领域内进行日常性的

互动，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问题的界定以

及实施方法的选择上均没有垄断的权力。［34］

Chi 认为，协同治理指的是参与方以平等伙
伴的身份共同合作的情形，为此，在协同治理

中，各参与方需要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

放弃一部分的独立性或自主性。［35］

Mark T． Imperia给出的定义则突出了个
人和组织的自主性: “协同治理指的是为实
现共同目标对具有不同程度自主性的个人和

组织进行指导、控制和协调的方式。”［36］

Zadek在定义中突出了规则的重要性:
“协同治理指的是来自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多
方行动人一起制定、执行和管理规则，为共同
面对的挑战提供长期解决方案的过程。”［37］

还有些学者的定义特别突出了非政府组

织、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比如，在 John
Calanni看来，协同治理是一种治理策略。①

Cooper、Bryer和 Meek 认为，协同治理指的是
公民与公共机构代表进行理性协商，且这种

协商方式已逐渐嵌入到地方治理的工作

中。［38］76-88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协
同治理 Weil 项目的资助人 Frank and Denie
S． Weil所言，协同治理的精髓就是社会不同
部门之间进行的一种新层次的社会 /政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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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期更有效地满足当代社会的诸多需求，

而这是这些部门靠一己之力所无法实

现的。［14］1

Bingham在文章中则明确表示要从广义
上定义协同治理。具体表现有四点: 第一，从
协同主体上看，包括了联邦政府以外、美国境
内所有的可能成为协同伙伴的行动人，包括

公众、州和地方政府机构、部落、非政府组织、
商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相关人。第二，从协
同客体上看，包括了联邦机构在政策过程中

所有的工作，而且政策过程也被定义为政府

作为执行机构与政策发展、执行和实施所有
相关的行为。第三，从外延上看，包括了所有
以协商与共识为基础的方式、方法和过程，比
如公民参与、对话、公众协商、协商民主、公众
咨询、多方协同、协同式公共管理、纠纷解决
以及沟通。第四，从沟通方式上看，既包括了
面对面的沟通，也包括了通过网络的

沟通。［39］

①参见 Hodge G与 Greve C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会( International Ｒesearch Society for Public Management)
2008 年年会上联名发表的文章“The PPP Debate: Taking Stock of the Issues and Ｒenewing the Ｒesearch A-
genda”。

四、相关概念比较

协同治理是一个关于政府与非政府部门

之间进行协同和合作的概念，在西方的研究

中，还出现过几个与之相近的概念，包括公私

伙伴关系、民营化、网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
理。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协同治理的内涵，有
必要将其与这些相似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 一) 公私伙伴关系
公私伙伴关系( 以下简称 PPP) 是新公

共管理运动和治理改革的产物。［40］最初常应
用于服务提供和基础建设领域，经过不断的

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新时期公共管理领域的

标志性现象，①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全球
范围内主要的公共政策工具。［41］1当然，也有
学者指出 PPP只不过是一个语言游戏，其内
容与外包、市场化、民营化并无实质差别，但
相比起这些容易引起负面联想的词汇来说，

PPP的概念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42］

PPP 的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多种，其中
Hodge和 Greve的五类法比较典型: 以共同生
产和共担风险为目的而合作的制度安排、长
期的基础建设合同、公共政策网络( 利益相
关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 、公民社会与社
区发展、城市重建及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
其中，不同类型的 PPP 之间可能会有交叉，
比如类型 I 和 II 就在很多方面比较相似，因
为很多强调长期合同的基础建设项目都要求

共享资源、共担风险。这五种类型可能包含
很多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英国的私人融资

优先权( PFI)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基础建设合
同外包。而中国目前也正在使用第一和第二
种类型的 PPP。
虽然 PPP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在理

论界和实务界，不同学者和组织对其内涵的

理解仍然有很多相同点: 第一是“风险”。几
乎所有的定义都明确地将“共担风险”作为
PPP 的重要特征。第二是“创新”。公共部
门和非公部门需要找到新的方案，以便一起

努力实现共同目标。第三是“长期性”。一
般都认为 PPP 中建立的是一种长期关
系———至少比服务外包的合作期限要长。而
对 PPP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
一，公私伙伴关系是否仅应用于服务提供和

基础建设领域( 应用领域) ; 第二，公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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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是否包含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合作

( 参与主体) ; 第三，公私伙伴关系是否包含

了共同决策的机制( 合作深度) 。
有的学者认为 PPP 主要应用于服务提

供和基础建设领域。比如，Koppenjan 将 PPP
定义为“公共机构与私营合作者之间就基础
建设的规划 /建设以及 /或者使用所建立的一
种风险成本责任共担、利益资源共享的有组
织的合作”。［43］Grimsey 和 Lewis 认为“PPP
是一种私营合作者参与基础建设或为其提供

支持的安排”。［44］Van Ham 和 Koppenjan 将
PPP定义为“公—私行为人共同生产物品及
服务，并共享与该物品及服务相关的风险、成
本和资源的合作”。［45］

有些组织则将 PPP 限定在政府与营利
组织之间的合作。比如，OECD 在最近的一
个报告中，将其定义为政府与至少一个私营

合作者( 包括运营者和融资者) 所达成的协

议，根据该协议，私营合作者提供服务的目的

与其商业目的结合起来，而且此结合的效率

取决于风险能否完全转移给私营合作者。［46］

而有些学者和组织则采用较为宽泛的定

义。Bovaird将 PPP定义为“公共部门与任何
非公部门之间基于共同承诺的工作安

排”。［47］Osborne将 PPP 定义为政府、营利组
织、非营利组织之间为履行政策职能而形成
的合作关系。［41］87

在联合国，PPP的定义为:“包括国家、非
国家在内的各类组织之间自愿达成的协同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各参与者同意为了实现共

同目标或实施一个具体项目一起合作，并共

担风险和责任，共享资源和利益。”［48］

以上定义大多都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的

基础上。而 Brinkerhoff 则突破了这一基础，
给出了更为宽泛的定义，并通过“共同性”和
“自主性”两个维度将 PPP 与一些近似的概

念进行区别。比如，外包和 PPP 虽然都具有
比较高的自主性，但 PPP 同时还具有较高的
共同性，而外包的共同性则较低。其中，共同
性表示共同的目标以及对合作过程进行共同

的控制，共同承担责任。这有两层意思: 第
一: 合作方之间共同依赖，相互负责。第二:
在决策地位上具有一定的平等性。自主性要
求根据组织特有的竞争力来选择合作方，合

作过程中，在继续保持各参与者特性的基础

上将其竞争力充分利用，为实现合作的价值

奠定基础。
基于以上的分析，Brinkerhoff 通过总结

特征的方式给出了 PPP 的定义，PPP 有以下
六个特征的跨部门协同: 共同决定的目标、基
于协同和共识的决策过程、组织架构和过程
是水平式而非垂直式的、基于信任的正式或
非正式关系、合作方之间协作互动、对产出和
结果共同负责。［49］从 Brinkerhoff 给出的定义
来看，PPP 与协同治理的相似度已经非常
高了。

( 二) 民营化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政府面临着公
众对减税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双重呼吁。
作为回应，政府开始尝试一些诸如项目预算

系统、零基预算、全面质量管理、作业成本分
析法等各种方法。很多商业领袖和纳税人也
开始要求政府向那些时常需要“勒紧腰带过
日子”的企业学习，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
“政府再造”运动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以
Osborne和 Gaebler于 1992 年发表的《政府再
造》为先导，要求公共部门通过采取创新的
管理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事实上，政府从企
业那里购买服务或者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

企业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民营化一词直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由管理学大师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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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cker发明。自那开始，民营化便成为各
国、各级政府手中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50］

民营化一词在诞生之初，最经典的定义

来自 Savas———“在一项活动中或在资产所有
权方面，降低政府的作用或者提升私人部门

的作用”。［51］具体来讲，民营化主要包含了两
层意思: ( 1 ) 行为或职能从政府部门转移给
私人部门; ( 2 ) 物品生产和服务提供从公共
机构转移给私人机构。其中，公共机构包括
政府机构及其拥有的组织，比如国有企业以

及 BBC这样的独立公共机构。私人机构不
仅包括商业组织，还包括志愿者组织、cooper-
atives以及私人非营利公司( private nonprofit
corporations) 。［52］

①在这里，PPP表示公共部门与私有、非营利部门一起为社区提供服务。

后来，随着民营化实践的不断深入，政府

与私有部门之间的信任逐渐增强，民营化的

范围越来越广，形式也越来越多。民营化方
面的权威 William Eggers 曾指出，已有 20 余
种不同的民营化方式得到了认可，而其中最

普遍的是合同外包。［53］美国的州政府理事会
(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CSG ) 在其
1998 年发布的报告中总结了 50 个州的所有
实践，并列出了 10 种民营化的具体形式。［54］

其中比较常见的包括: 出售资产或长期租赁、
合同外包、政府组织的企业化、私有企业的特
许经营权、政府运转辅助服务的内部市场化、
政府与私人部门合资成立企业管理资产、基
础设施的管理外包、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 包括 BOT 和 BOO 两种模式) 、公私伙伴关
系、①社区组织自助管理社区公共设施、志愿
服务、政府发行公共服务代金券等。

( 三) 网络治理( network governance)
作为当代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政府与社

会互动的新模式，网络治理在纵向上连接中

央与地方政府，在横向上连接政府不同部门

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在这个多元部门或参
与者的体系中，不论组织团体是较为松散的

议题网络( issue networks) ，还是成员互动较
为紧密、固定的政策社群( policy communi-
ty) ，网络成员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行为，相
互信任，协商合作，交换资源与信息，构建一

套内部正式或非正式的、自我规范的规则。
网络治理的概念最初应用于半导体、生

物科学、电影、音乐、金融服务等商业领域，指
的是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之间进行非正式协

作，以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度竞争的环境

中生产出复杂的产品或服务。这种协作关系
不同于企业内部传统的科层体系或者企业之

间正式的合同关系，它是以非正式的社会系

统为特征的。［55］

在整个 20 世纪，在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
政策目标达成上，层级式的政府官僚体制占

有了绝对主导的地位。由于现代社会不断趋
向于功能分化，公共事务领域实际上也呈现

出相当割裂化和复杂化的局面，而政府无法

完全掌握这些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所以政

府被迫采用新的治理模式。传统官僚体制虽
然还在，但其影响却微乎其微。政府对复杂
社会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的需求，以及

新管理工具所提供的创新解决方案，共同导

致一种新的政府模式———政府官员的核心职
能不再是直接管理人和项目，而是通过管理

自身或他人拥有的资源来创造公共价值。政
府作为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的作用减弱了，

取而代之的是在跨组织、跨政府、跨部门的网
络中公共价值创造者的角色。［56］在很多公共
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来自公、私部门的众多行
动者参与其中，并进行协商。久而久之，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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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政策领域或相互关联的领域中，这些

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会形成相当稳定的政策制

定模式，也可以说是构成了某种特定的管制形

式或协调模式。［57］通过这种网络关系的连接，
各个行动者可以彼此交换资源，增加参与机

会，将民主与效率的双重价值模式结合起来。

①参见 David S． T． Matkin与 Ｒicardo S． Morse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至 3 日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举办
的公共管理研究论坛上联名发表的文章“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for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
nance of Capital Assents”。

网络治理与公共行政领域的结合则是源

于政府对社会问题复杂化的回应，以及学术

界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新公共管理理
论非常仰赖市场机制，其基本前提就在于透

过个体经济理性与个人追求利益极大化的动

机，达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58］新公共管理
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应用，对解决传统行政的

一些弊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却受到

诸多学者的批评，比如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经

济理性的基本假设和对管理主义的推崇过于

强调顾客式的回应，而忽略了民主治理的核

心议题，比如公民精神、积极参与以及民众与
政府机关的协同行动等。［59］为了解决新公共
管理的问题，网络治理的模式被引入到公共

行政领域。比如，Kettl 在对民营化与合同外
包所做的批判中指出，公共治理应包括复杂

的网络内涵，需要政府与民间企业或合同签

约方进行协调合作。［60］这些纷杂的非政府团
体组织，各有其本身特定的利益，而且在价值

与目标上，彼此经常冲突。如何在不影响治
理效率的情况下，将这些行动者纳入决策制

定与执行的体系中，这就是网络治理的精髓

所在。［61］

于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荷兰开始，到
90 年代的大部分西欧国家，网络治理以一种
与传统层级式治理和市场化治理相区别的第

三类治理模式开始流行。［62］在理念上，网络
治理与协同治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
两者都强调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
但是，两者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不同: 首先，网

络治理是一种理想化的水平式治理。而在协
同治理中，政府仍然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次，网络治理虽然也强调社会组织和公民

的参与，但这种参与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意义，

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而协同治理非常强调非政府参与方的“有效
参与”。最后，网络治理的“网络”是一种非
常松散和不稳定的组织形态，发展的结果通

常是解散或者集合成一个组织。而协同治理
中协同各方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更加紧密和

正式。
( 四 ) 协作性公共管理 (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在 20 世纪的后 30 年，环境恶化、市区经

济发展、社会医疗等所谓的棘手问题对科层
制政府的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些单
个部门无法或很难独立解决的复杂问题，政

府原来的管理模式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当
问题上升到全球层面，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

就更变得无能为力了。在这种背景下，组织
之间开始为了实现同一个公共政策目标而建

立起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些来自公共机构、
私人机构或者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组成一个网

络，来解决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相应的，公
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就从员工激励和绩
效考核转变为或扩展到跨组织的问题。于
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概念逐渐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①最被广泛接受的是 Agranoff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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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uire给出的概念: 它描述的是在多组织
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

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63］4虽然协
作性公共管理中包括了其他组织的参与，但

政府仍然处在各种参与者的横向和纵向联系

的中心，仍然在这些协同过程中处于核心地

位。①原因有二: 第一，在一个典型的协作性
公共管理案例中，政府仍然要为公共物品和

服务的提供负最终的责任;［64］第二，城市政

府及其官员拥有一些法律和财政杠杆，可以

保持政府单位处在协作性事务的中心，成为

可能由非政府组织所造成的任何财政的、信
息的和运行的不对称的制衡力量。［63］40

①参见Michael McGuire、Ｒobert Agranoff以及 Chris Silvia在 2011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于纽约州锡拉丘兹举

办的公共管理研究论坛上联名发表的文章“Putting the‘Public’Back into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

ment”。

从内涵上来讲，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与协

同治理最为接近的概念。两者最大的区别体
现在“公共管理”与“治理”这两个关键词上
面。具体而言，两个概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
面的不同。首先，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协同治
理更广一些，还包括了那些公民参与至关重

要的政治过程。不过后来，学者们也逐渐开
始强调公民参与在协作性公共管理中的作

用。比如，Bingham 在她的书中引用了
Agranoff的这个概念，但同时也表示，协作性
公共管理应不仅仅包括两个或多个组织间的

协同，而且还应包括公众和市民在治理中的

作用。［65］同样，Cooper 等学者也强调了公民
参与在协作性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且

将其放在管理的中心位置。［38］76其次，从研究
的层次来看，协作性公共管理更具有地区属

性，关注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协同行

为的内容和组织层面上社区目标的达成; 而

协同治理讨论的主题更具国际属性，可以跨

越国家的边界，同时不仅关注协同行为的内

容，而且关注协同行为的过程，并且关注协同

行为是如何通过非层级制的组织构架、去中
心化的制度以及公众参与机制来高效解决社

会问题。［66］由于协作性公共管理和协同治理
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Halachmi 将两者
看做是从“管理”( governing) 到“治理”( gov-
ernance) 的转变，其中协作性公共管理被当
做“管理”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同治
理是协作性公共管理发展的下一个阶段。［67］

五、结 论

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语境中协同治理这

一概念的起源与内涵以及相关概念的发展，

笔者认为协同治理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 政

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以及 /或者公民等利益相
关者，为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以比较正式的

适当方式进行互动和决策，并分别对结果承

担相应责任。协同治理具有六个方面的
特征:

第一，公共性: 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共问

题，而不是私人问题。
第二，多元性: 参与者应来自不同的部

门，比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
个主体。与国外府际关系不同，我国政府部
门之间以及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即便出现利

益冲突，一般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予以解决，

因此，如果参与者仅是来自不同政府部门或

不同级别政府，那么这种情况并不包括在本

文指的协同治理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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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互动性: 各参与者之间为了实现共

同的目标有积极的互动。互动可以表现为信
息、资源、优势的共享，议题和解决方案的协
商，方案实施时的分工合作等。此外，互动中
信息的流动不是单向的，互动性体现在与决

策相关的全过程。
第四，正式性: 为确保运作规范，提高各

方的投入程度，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职责应
通过比较正式的制度 /规则确定下来。正式
性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不排除在实践
中，一些协同行为是在各参与方对非正式的

约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开始的。
第五，主导性: 政府不是唯一的责任主

体，但仍然在治理中处于中心位置，具体表现

在议程的制定、责任的承担等方面。这里需
要明确三点: 首先，当政府不是唯一责任主体

的时候，这就涉及到政府将部分公共职权授

予给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为此，需要一些新
的安排来确保授权的妥善行使，比如自我评

价及评价结果公示制度、社会监管制度以及
第三方评估制度等。其次，参与协同治理的
政府机构在各参与方互动、沟通过程中，应起
到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并为各参与方能

力的提高提供足够的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
持。最后，一般情况下，政府仍然是最终的决
策者，但最终决策的做出并不是政府一方意

见的胜出，而是建立在统筹考虑、平衡各参与
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之上。
第六，动态性: 协同治理并没有统一的运

作模式，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呈现出一定的

动态性。协同治理的动态性是由其所处环境
及内部运作的诸多不确定性决定的。这种动
态性表现在组织构架、协同规则、议题范围、
持续时间、解决方案以及执行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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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IAN Pei-jie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multi-sector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s，enterprises，non-gov-
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itizens has been more commonly practiced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
lenges presented by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shortage of government funds． Collabora-
tive governance，as a new field of inquiry，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western scholars． Ｒecently，as
China is trying to reform its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domestic scholars have also started research in this de-
veloping trend，often by analyzing western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is phenomenon． However，these scholars sel-
dom refer to the papers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s they are not yet thoroughly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by the western scholars and to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study in this are-
a，the author trac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western literature，
discusses different definitions by western scholars，compares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with some related con-
cepts and then define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his own way．

Key words: social manage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cept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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